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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並自

即日生效。

附「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主任委員　陳吉仲

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作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用之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

下簡稱本規則）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寵物生命紀念設施應設置寵物屍體存放及處理設施，並得設置寵物屍體清理設施、寵

物骨灰存放設施、寵物骨灰樹葬、灑葬區或其他寵物生命紀念必要設施；前開各類設

施之設置基準如附件一。

　　　　前項所稱寵物屍體存放及處理設施，指供寵物屍體處理前存放設施、寵物屍體火

化爐及寵物骨灰再處理設備等專供寵物屍體處理使用之設施。

　　　　第一項所稱寵物骨灰樹葬，指將寵物骨灰藏納於土中，再植花樹於上，或於樹木

根部周圍埋藏寵物骨灰；所稱寵物骨灰灑葬，指將寵物骨灰拋灑於草地、花圃、樹叢

等之行為。

三、申請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作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用者，其土地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土地面積不得少於零點二公頃；位於山坡地範圍內者，不得少於十公頃。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認定符合本規則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三款所定公共設

施，免受土地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之限制：

１、政府興辦。

２、民間興辦除第三項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提出申請設置包含有寵物屍體存

放及處理設施、寵物骨灰存放設施、寵物骨灰樹葬、灑葬區等寵物生命紀

念設施者，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具公益性。

（二）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一百八十。

（三）留設綠地面積不得少於申請變更編定土地面積之百分之二十。

　　　　前項申請面積累計達二公頃以上者，應依本規則第三章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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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民間興辦之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係本要點訂定發布前於山坡地

範圍已設置建物作寵物屍體存放及處理設施或寵物骨灰存放設施，且於中華民國一百

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前依本要點提出申請設置包含有寵物屍體存放及處理設施、寵物

骨灰存放設施、寵物骨灰樹葬、灑葬區等寵物生命紀念設施者，得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認定具公益性，符合本規則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三款所定公共設施，免受第

一項第一款土地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之限制。

四、申請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作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用者，應由申請

人擬具興辦事業計畫，向本會提出申請同意，並副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前項興辦事業計畫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目的。

（三）資源調查。

（四）現況分析，應包含下列事項：

１、土地所有權人出具之土地變更編定使用同意書：應註明同意作為變更以後

用途之使用。但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

２、最近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謄本。但可經由網路查詢者，免附。

３、地籍圖謄本：申請變更部分應以著色標明。

４、計畫用地規劃配置圖：比例尺應達一千二百分之一以上，並應將變更範

圍、規劃建物與隔離綠帶或設施分別著色標明及計算建蔽率。

５、位置圖：比例尺應達五千分之一以上，並註明興建用地交通、排水等情

形。

（五）經營管理計畫，應包含下列事項：

１、寵物生命紀念服務流程及費用明細資訊。

２、交通運輸管理。

３、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應擬具農業用地

變更使用說明書。

４、廢棄物、廢污水、空氣污染等污染防治計畫。

５、設置寵物屍體清理設施者，應另提具廢污水排放之污染防治說明。

６、設置寵物骨灰存放設施者、寵物骨灰樹葬區、灑葬區者，應另提具營運管

理計畫。

（六）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文件。

　　　　前項文件或內容有欠缺得補正，本會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

未完備者，得不予受理，或依現有資料逕為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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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設施之設置無必要性，或第二項第四款第四目設施配置、第五款經營管理

計畫或第六款文件之內容顯不合理者，本會不予同意。

五、前點興辦事業計畫經本會審查同意者，應將結果函復申請人並副知直轄市、縣（市）

政府。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得廢止前項同意處分：

（一）申請人未於前項同意處分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依第六點提出申請，並完成設

定地上權。但其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設定地上權。

（二）申請人未於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規則第二十八條規定核准變更編定後

二年內，依興辦事業計畫書營運使用。

六、第四點興辦事業計畫經本會審查同意者，應於處分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填具申請書

（附件二），並檢附本會同意之證明文件及興辦事業計畫一式五份，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興辦事業計畫核准。

　　　　前項文件或內容有欠缺得補正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得不予受理，或依現有資料逕為審查。

七、前點申請，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動物保護主管單位主辦，會同農政、建設、城

鄉、地政、環保、水利、水保、民政等有關單位實地會勘，並就其土地區位之無可替

代性及事業設置之必要性加以審查（審查表如附件三），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申設寵物生命紀念設施應辦理水土保持或環境影響評估者，其水土保持申請

書件、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應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或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

通過。

（二）申設位於山坡地範圍者，如經查明無本規則第四十九條之一規定之山坡地範

圍內土地不得規劃作建築使用之情形者，應依轄內民俗風情及實務需要評估

確有地方性需求情形，並個案考量其事業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或總量管

制）、土地區位及面積規模。

（三）申請變更編定之土地如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依地質法第八條規定辦理基

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申請變更編定之土地，涉及農業用地變更使用，應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

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五）申請變更編定之土地應臨接道路。

（六）申請變更編定之土地，已擅自先行變更使用者，應先依區域計畫法相關法令

就違規土地予以裁處，始得受理。

　　　　前項審查結果，應送達當事人，並副知本會。其屬核准處分者，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於核准處分中敘明下列事項：

（一）已徵得變更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128期　　20230711　　農業環保篇



（二）已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三點第一項附錄一之二所定查詢項目查

核完成，無禁、限建、不得設置或興辦之情事。

（三）申請人未於處分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或未依核准

之興辦事業計畫使用且未依第八點第三項於限期內改正者，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廢止其核准處分。

八、申請人應於前點核准處分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依本規則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興辦

事業計畫使用地變更編定。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於核准處分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辦理變更編定者，直轄

市、縣（市）政府得廢止其核准處分。

　　　　經依本規則第二十八條規定核准變更編定之土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造冊

列管，並每年稽查。未依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使用者，應通知申請人於一個月內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應廢止核准處分及通知本會廢止同意興辦事業計畫，並移請建築

與區域計畫主管機關依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及本規則第三十七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並將處理結果通知本會。

九、興辦事業計畫之變更，申請人應於變更前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核准後，始得

為之。但其變更涉及經營主體及主要設施配置者，申請人應依第四點規定向本會重新

申請同意，並檢附本會同意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第六點重新申請非都市

土地變更作為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用之興辦事業計畫核准。

　　　　前項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之結果，應通知申請人，並副知本會。

　　　　本會為第一項同意處分時，應同時廢止原同意處分。

十、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銷或廢止依第七點核准之處分時，應副知本會，並由建築及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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